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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110年度自行研究成果摘要表 

計 畫 名 稱 航空測量地形圖建置及應用之研究 

期 程 110 年 1 月 1 日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 

經 費 無 

緣 起 與 目 的 

隨著時代的變遷，傳統的類比式地形圖已無法全面滿足

都市計畫數值運用的各項需求，由於電腦的出現，使得

地形圖也進入了數位化的時代，使用者也從專業人士，

到現今越來越多人申請使用此圖資，本研究將就由回顧

航測地形圖演變的歷史，審思過去並確立對未來的方

向。 

方 法 與 過 程 

本研究採用資料蒐集法及資料分析法，首先蒐集相關之

理論基礎與文獻，簡單說明專有名詞，再分析新北市從

民國86年第一期航測地形圖建置開始到現今的建置及

應用演變，最後探討未來發展的方向趨勢。 

研 究 發 現 及 建 議 

經由研究分析發現，近年來申請地形圖的圖幅數有著顯

著式的成長，不過目前航測地形圖在法制面、技術面及

應用面等 3 大面向有待改善，建議未來可以針對這些

面向研討分析改進的可能。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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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時代的變遷，傳統的類比式地形圖已無法全面滿足都市計畫數值運用的

各項需求，因此城鄉局於民國 86 年起開始委外辦理數值航測地形圖測製作業，

使新北市都市計劃地形圖從此進入數位化之時代。 

    也由於科技日新月異，運用在航測地形圖上的技術也越來越成熟、發達，精

度也越來越高，另外也藉由網路世界資訊的公開、易取得等特性，使原本的地形

圖多數提供給專業人士的使用以外，現今數值化地形圖除供本機關使用，亦提供

其它機關以及學術機構、民間團體等使用，除了替其它單位節省了大量之人力、

物力及時間，避免重複建置以外，並藉著資訊共享可達到本市空間資訊的一致

性，避免了各單位圖資之間的矛盾。 

    本研究藉由資料蒐集法及資料分析法，回顧過去的航測地形圖建置、應用的

演變歷史，並審思過去問題的所在並試著探討出未來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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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1.1 研究動機與目的 

    隨著地理資訊系統的興起，代表人類已經進入了資訊時代，傳統靜態的類比

式地形圖已無法全面滿足都市計畫數值運用的各項需求，由於電腦的出現，使得

地形圖進化到可動態查詢顯示甚至可分析演變的空間資訊系統，另外，使用者也

從專業人士，到現今越來越多人申請使用地形圖圖資，本研究將回顧航測地形圖

演變的歷史，審思過去並確立對未來的方向。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資料蒐集法及資料分析法，首先蒐集相關之理論基礎與文獻，說明

何謂地形圖以及何謂航空攝影測量，再分析新北市從民國 86 年第一期航測地形

圖建置開始到現今第八期航測地形圖建置及應用之演變，以及過程中遭遇的困難

和解決方式，最後進行資料分析，進而探討出未來的趨勢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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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回顧及相關名字解釋 

2.1 地形圖 

2.1.1 地形圖基本定義 

    地形信息中心（The Centre for Topographic Information）提供了地形圖

的定義：「地形圖是用於表達地面的人文和自然特徵的詳細且準確的地圖。」 

    簡單來說，地形圖是在地形測量的基礎上製作的，通常使用大比例尺，並標

明了大量地標和地形信息以方便讀者獲取地圖訊息。 

2.1.2 我國地形圖編定 

    地形圖為國土資訊系統之核心及廣泛共用之基本底圖，為國土規劃、國土保

育、防救災、經濟建設等所需基礎資料。依國土測繪法第 3 條所定「基本地形圖」，

係指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基本比例尺測繪之地形圖，目前內政部製作之地形圖比

例尺為五千分之一、二萬五千分之一、五萬分之一及十萬分之一等，內容為國土

基本狀態之描述，包括主要地貌、地物及基本地理資料，為目前最完整之全國性

基本底圖。 

2.1.3 我國地形圖歷史 

我國自 65 年度至 71 年度辦理「臺灣地區基本圖測製計畫」，由內政部主

辦，國防部聯合勤務總司令部測量署製圖廠（現改制為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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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第 401 廠）及臺灣省政府農林廳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現改制為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協辦，所測製之臺灣地區基本地形圖比例尺，

於海拔一千公尺以下之平地及丘陵地區為五千分之一，一千公尺以上之高山地區

則為一萬分之一。 

為持續更新基本圖，維持實地與圖面資料一致，內政部自 72 至 76 年度、

77 至 82 年度次第辦理「臺灣地區基本圖第一次修測計畫」及「臺灣地區基本圖

第二次修測計畫」，五千分之一基本地形圖測製作業初期採用類比航空測量方

法，內政部為因應航測及資訊科技進步，84 年度起試辦以數值法航空攝影測量

方式修測基本地形圖，經以臺中市地區試驗辦理，確認技術可行，且成圖精度甚

佳，爰研擬「臺灣地區基本圖第三次修測計畫」報奉行政院核定，自 86 至 90

年度辦理基本地形圖修測。 

91 至 92 年度以內政部經常性預算賡續辦理基本地形圖修測工作。93 年度

起除內政部經常性預算外，為加速修測工作，以因應國土資訊相關業務對基本圖

資之迫切需求，經費亦由「國土資訊系統基礎環境建置第 2 期計畫」編列，並自

93 年度起，高山地區亦採五千分之一比例尺測圖，以便圖資整合運用。95 年度

經費來源之國土資訊系統基礎環境建置第 2 期計畫改為國家地理資訊系統建置

及推動 10 年計畫，並交由本中心執行。97 至 98 年度，經費全由「國家地理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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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系統建置及推動 10 年計畫」編列，99 至 104 年度，經費來源改由內政部另

案報院核定之「基本測量及圖資測製實施計畫」支應。 

內政部為因應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所需，運用中央政府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

特別預算，於 99 及 100 年度辦理災區基本地形圖修測工作。 

為加速基本地形圖修測工作，提升圖資時效性及可用性，前依行政院 104

年 3 月 3 日院臺建字第 1040009161 號函核定「基本測量及圖資測製後續計畫

（105－109 年）」，賡續辦理基本地形圖修測工作，惟依據行政院國家發展委

員會 104 年 7 月 28 日研商「落實智慧國土-國土測繪圖資更新及維運計畫草案」

會議結論，將上開計畫納入行政院 104 年 9 月 24 日院臺建字第 1040050285

函核定之「落實智慧國土－國土測繪圖資更新及維運計畫（105－109 年）」，

以提供國土資訊系統加值應用所需核心圖資，爰 105 年度基本地形圖修測計畫

經費由社會發展(基本測量及圖資測製後續計畫)及公共建設經費(落實智慧國土-

國土測繪圖資更新及維運計畫)支應，106 至 109 年度則改由公共建設計畫經費

支應。 

「落實智慧國土－國土測繪圖資更新及維運計畫」109 年完成後，為持續更

新圖資，將基本地形圖更新納入行政院 109 年 5 月 6 日院臺字第 1090012087

函核定之「邁向3D智慧國土-國家底圖空間資料基礎建設計畫(110至114年度)」

之工作項目之一，持續辦理基本地形圖修測工作，滿足政府施政及民間應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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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航空攝影測量 

    航空攝影測量，簡稱航測，是一種遙距感應的測量方法，測量者本身並沒有

親身接觸過所測量的事物，而只利用探測工具從空中量度或感應地面上被測量物

的特質和位置(如下圖一)。其主要目的是從航攝影象中萃取立體空間中，幾何及

地理資訊。 

    航空攝影測量時，為了要得到立體空間的資訊，需要應用人眼產生立體視覺

的原理，因此需要許多拍攝點不相同、但有重疊部分的影像來模擬立體效果，進

而將此模擬出來的立體模型，進行量測、甚至繪製地形圖等。 

    航測應用範圍可從學術研究、地理資訊系統、各種工程的設計與規劃、災害

分析，到軍事目的等。 

 

圖一、航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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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地理資訊系統(GIS) 

    GIS 基本上是將描述空間的資料想像成許多空間單元，這些空間單元具有空

間以及非空間的性質，因此在資料的運作上是以這些空間單元的性質及單元間的

關係為基礎，從而達到資訊推衍的目的， 

    電腦科技的蓬勃發展帶動了各式資訊的新應用並加速了資訊的交流，人們可

謂進入了資訊時代。因此，近年來地理資訊系統也因運而生，促使傳統的靜態地

圖變成可動態查詢顯示甚至是圖層套疊並分析推演的資訊系統(如下圖二)。 

 

 

圖二、GIS 圖層套疊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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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航測相關法規 

國土測繪法第 55 條： 

     機關、團體或個人為實施本法測繪所為之航空測量攝影及遙感探測，應向 

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中央主管機關受理前項航空測量攝影及遙感探測之申請，應會同國防部審

查之；經審查認有妨害國家安全或軍事機密者，駁回之。 

     第一項以航空測量攝影及遙感探測獲取之影像或其他相關資料有涉及國家

安全或軍事機密者，應遵守國家機密保護法及其相關法規之規定。 

     第一項申請之資格要件、應備文件、審查程序、影像資料保管、曬製與供

應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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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航空測量攝影及遙感探測管理規則(國土測繪法之子法) 

第 1 條：本規則依國土測繪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機關、團體或個人（以下稱辦理單位）申請實施本法測繪所為之航空

測量攝影（以下簡稱航攝）及遙感探測（以下簡稱遙測），應具備下列資格： 

一、備有航攝或遙測性能之航空器或遙測性能之衛星者，或取得載臺管理 

    機關或普通航空業之行政協助或勞務服務者。 

二、備有整套航攝儀器及底片沖洗曬印或影像處理設備者，或備有整套遙 

    測儀器及影像處理設備者。 

前項之團體負責人及個人應具有中華民國國籍。 

第 3 條：辦理單位實施航攝或遙測，應檢附下列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一、實施計畫書三份。 

二、航攝或遙測地區範圍圖。 

三、辦理航攝或遙測業務之設備清冊：（一）航空器或衛星之類型及機號。（二）

航攝或遙測儀器與沖洗曬印或影像處理設備之種類、名稱及數量。 

四、團體及個人應另附人民團體立案證書、法人登記證明文件或其他足資 

    證明身分文件之影本。 

前項實施計畫書，應記載下列事項：一、目的。二、航攝或遙測地區及範圍。三、

作業方法、航攝或遙測之航高、航速、比例尺、地面解析度、航線及重疊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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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施航攝或遙測作業人員之姓名、年齡、住址、職務及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五、經費概算表。六、實施期間。七、預計成果。八、取得載臺管理機關之行政

協助案件應附相關公文，取得載臺管理機關或普通航空業之勞務服務案件應附承

攬契約書。九、獲取之影像或其他相關資料須送往其他國家處理者，其理由。十、

其他有關事項。 

第 4 條：中央主管機關受理申請航攝或遙測申請案件，經審查不符合前條規定

者，應通知辦理單位於接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內補正，逾期未補正或補正仍不 

合規定者，駁回其申請。 

第 5 條：運用航攝或遙測所獲取之成果辦理後續測繪業務，應依本法第六章及

第七章規定辦理之。 

第 6 條：辦理單位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航攝或遙測實施計畫書辦理。 

第 7 條：機關實施航攝或遙測獲取之影像或其他相關資料，其內容經沖洗或影

像處理完成後，有涉及國家機密者，其機密等級由實施航攝或遙測之機關依國 

家機密保護法規定，報由權責機關核定；未涉國家機密而有保密必要者，應由實

施航攝或遙測之機關核定為一般公務機密。 

第 8 條：團體或個人實施航攝或遙測獲取之影像或其他相關資料，其內容經沖

洗或影像處理，應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同國防部審查通過。 

第 9 條：辦理單位於實施航攝或遙測完竣後六十日內，應編製下列文件送中央

主管機關備查：一、工作報告書。二、攝影航線或影像資料涵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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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工作報告書，應包括下列事項：一、實施計畫書之核准文號。二、航攝或遙

測地區範圍圖。三、成果統計。四、作業期程及概況說明。五、作業檢討。六、

其他有關事項。 

機關實施航攝或遙測獲取之影像及底片，應隨附於工作報告書，送交中央 

主管機關保管。 

第 10 條：需用航攝或遙測影像資料者，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曬印或轉錄。

但機密級以上資料應由中央主管機關轉國防部同意後始得辦理。 

前項機密級以上資料，以供應機關、學校或公營事業機構為限。 

第 11 條：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九條第二項第二款之航攝或遙測地區範圍

圖及第九條第一項第二款之攝影航線或影像資料涵蓋圖，應以二萬五千分之一、

五萬分之一或十萬分之一地形圖為底圖描繪之。 

前項範圍圖或涵蓋圖之比例尺，得視實際需要，報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後 

縮放。 

第 12 條：中央主管機關得將第九條第三項及第十條第一項之業務委任所屬機

關或委託其他機關辦理。 

第 13 條：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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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航空管理規則第 9 條 

普通航空業以自由氣球以外之航空器從事飛航作業者，應於計畫作業五工作

日前，檢附下列文件向民航局申請核准：一、飛航作業申請書（如附件三）。二、

搭載乘員名冊（如附件四）。搭載乘員名冊因故變更時，應於起飛前送交航空站、

民營飛行場之經營人或管理人；從事空中遊覽作業者，其搭載乘員名冊得於航空

器起飛前補送航空站。三、業務執行委託書。但從事非營利性飛航者，免附。四、

其他文件。 

前項飛航之作業地區簡圖，應於執行作業一工作日前，送交民航局飛航服務

總臺。 

從事非營利性飛航且載運非航空器上工作人員者，應另檢附為該等人員投保

責任保險證明文件。 

申請使用臨時性之直昇機起降場所，除應依民營飛行場管理規則第二十一條

第一項及相關規定辦理外，並應於計畫作業七工作日前，檢附第一項各款文件向

民航局申請核准。 

如需延展作業時，應於原作業到期日三工作日前，檢附下列文件向民航局申

請核准：一、業務執行延展委託書。但從事非營利性飛航者，免附。二、原核准

同意函影本。 

消防、搜尋、救護及其他緊急事件，得就近向民航局所屬航空站申請，不受

第一項、第二項及第四項所定工作日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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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航測地形圖現況 

2.5.1 航測地形圖建置 

1. 使用時機： 

當大範圍大面積且須時效性測量工作，採用航空測量地形圖確實是效率最高方

式，尤以都會區交通流量大、房屋密集，新北市郊區地形高低起伏變化大，辦理

地面測量有其實務上難度與挑戰。 

    採用航空測量地形圖，需要有縝密航拍計畫，對飛行航空飛機、測量儀器選

用以及天候配合等天時、地利、人和等條件要求頗高。 

2. 步驟及流程(如下圖三)： 

 

圖三、航測地形圖作業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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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航線規劃 

    配合計畫作業範圍圖幅分布設計南北及東西航線，並於地形圖中選定航空標

布設之概略位置，布設方式依規範規定辦理。航線設計須考慮地形起伏、計畫範

圍形狀以及控制點數量等因素，配合作業範圍地形圖、衛星影像及前期正射影

像，規劃適當飛航高度，拍攝原始像元 9 公分之影像，並依照測區形狀，以最精

簡之航線完整涵蓋計畫範圍，有效減少後製時間及人力(如下圖四)。 

 

圖四、航線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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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飛航申請 

    依國土測繪法第 55 條規定，機關、團體或個人為實施本法測繪所為之航空

攝影測量及遙感探測，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及國

防部則依申請單位所提送之資料審核，確保符合國家機密保護法等相關規定(如

下圖五)。 

 

圖五、內政部同意飛航計畫函 

(三)、航空標布設與清標作業 

    地面空曠地布設航空標作業係提供航拍飛機攝影作為已知控制點用，於硬質

面採十字或 T 字油漆劃設，若非硬質面或不宜油漆地面則採鋪設畫布方式，利用

該控制點已知之高程與座標值，經解算獲取航空相機拍攝瞬間的位置及姿態與數

值航照影像，搭配 DTM(數值地形模型)將中心投影之航空像片，逐點糾正成正

射投影，故航空標布設與清標作業等基礎作業至為重要(示意圖如下圖六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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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航測控制點與航空標布設情形示意圖 

 

圖七、地面航空標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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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航空攝影測量 

    航空攝影測量，是一種利用航空器(飛機、無人載具)利用高精密之航空測量

攝影機，遙距感應的測量方法，測量者本身並沒有親身接觸過所測量的事物，而

只利用探測工具從空中量度或感應地面上被測量物的特質和位置。 

    航空測量時，為了要得到立體空間的資訊（可用來建立數值高程模型，

DEM，Digital Elevation Model），工作站作業人員應用人眼產生立體視覺的原

理，利用攝影點與相片重疊部分的影像來模擬立體效果，進而將此模擬出來的立

體模型，進行量測、甚至繪製地形圖等(如下圖八)。 

 

圖八、航拍作業圖幅重疊率情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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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圖資調繪及編修作業 

    圖資調繪及編修作業係為補足航空測量因遮蔽物或樓層數與材質種類(如下

圖九)，以人工進行現場調查繪製，另為確保調繪及編輯人員之作業成果得以統

一、完善及符合規範要求，並減少作業過程中溝通不順問題，作業前先確認調繪

內容，並依據合約規範進行人員講習，以期能增進工作效率及成果之完善及一致

性。 

 

圖九、航空攝影影像放大示意圖 

 

(六)、數值立體測圖: 

    使用儀器及編碼 

1. 地物測繪應利用數值航測影像工作站(如下圖十)或其他同等精度之航測

儀器以數值立體測圖方式施測。測圖前應先將各地物、地類、地貌以分

類編碼，並依其性質分層施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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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物、地類、地貌之分層分類參照作業規範「基本地形資料分類編碼說

明」分類編碼，其圖式依內政部頒布之「基本地形圖資料庫圖式規格表」

規定辦理(如下圖十一)。遇有原舊圖規格與作業規範不符時，應提至工

作會議討論，依決議辦理。 

 

圖十、數值航測影像工作站 

 

圖十一、1/1,000 數值地形圖樣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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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航測地形圖應用 

    TWD97 座標系統之航測地形圖，可提供本府辦理地理資訊系統(GIS)圖層套

疊分析外，另可供其他單位、機關辦理，其相關應用大體上可分為：工程建設、

都市計畫、學術研究、災害預防、軍事國防及其他必要之證明文件等等。 

舉例來說： 

1. 工程建設： 

(1) 水利方面：規劃河川治理線範圍、汙水系統管線設計、雨水系統管線設計、

給水系統管線設計(如下圖十二)等等。 

(2) 電信方面：一般供電系統管線、一般電信系統管線、交通號誌電信管線等。 

 

圖十二、數值地形圖套疊各類管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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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都市計畫： 

(1) 規劃方面：都市計畫規劃及檢討、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如下圖十三)等等。 

(2) 應用方面：土地使用分區核判、都市計畫樁位測定(如下圖十四)、三圖套

疊作業、建築線及現有巷道業務(如下圖十五)等等。 

 

圖十三、109 年 4 月 9 日發布實施之「變更新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都

市計畫圖重製部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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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數值地形圖套疊樁位及使用分區圖  

 

圖十五、數值地形圖套疊建築線及現有巷道相關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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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災害預防： 

(1) 人為事故統計：統計交通事故位置、易發生人為犯罪位置、火災發生位

置等等(如下圖十六)。 

 

圖十六、數值地形圖套疊事故相關統計圖資 

(2) 自然災害預防：相關潛勢區、易淹水地區、斷層(如下圖十七)等等。 

 

圖十七、數值地形圖套疊地勢相關資料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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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分析 

3.1 地形圖建置相關問題分析 

第一期(民國 86 年～90 年) 

1. 面臨問題： 

(1) 以日治時期當年需求測設的控制點密度已不符今日高密度都市發展

的需求。由於控制點密度不足，導致在測量時，會有大量誤差的累積。

經年累月的局部誤差累積下來，造成最後的都市計畫圖、簿、地不符的

現象。 

(2) 全市轄區內基本控制系統老舊且多有毀損、精度不足的現象。 

(3) 舊都市計畫地形圖係在民國七十年代，十多年未經更新維護，圖面

上資訊早就與現況差異甚大，不足以供都市計畫使用。 

(4) 舊有之都市計畫地形圖，受限於當時之科技，測繪使用之設備精度

不高。其精度已不符本市由於快速發展而導致土地價值高漲後對於地形

圖幾何精度的更高需求。 

(5) 舊圖仍係由人工徒手繪製的類比式膠片圖，每次使用時必須由原圖

以藍曬複印。複印後圖紙容易受到環境影響產生伸縮，造成圖籍套合時

的額外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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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解決方案： 

(1) 本局乃委託國立成功大學測量工程學系為本市全部二十九鄉鎮市

（彼時尚未改制）測設一套全轄區統一的永久控制點系統，供日後各類

測量工程作為統一之基準使用。 

(2) 採用當時最先進的美國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GPS。初期以當時內政部

法定之 TM 二度分帶坐標系統為基準，民國八十七年內政部完成了全台

一、二等控制點重測並公告為 TWD97 坐標系統，於是本市將正在施測

中之加密控制測量悉數改為最新的 TWD97 系統並提供給當時台灣省

地政處土地測量局作為其續辦本市轄區內三等點加密測量之用。 

(3) 首創「跳蛙式」GPS 測站移動方式，以提升相鄰控制點之間的相對

精度。 

(4) 首創設置牆上標控制點。 

(5) 引進彩色沖片設備，完全採用彩色底片航拍攝影，提升了立體測繪

的判釋能力。 

(6) 國內首次大規模試辦以電腦數位航測工作站測繪地形圖，並配合引

進底片掃描設備，將類比式底片掃描為數位式影像，俾供該數位航測工

作站使用。 

(7) 地形圖測繪成果改為數位式。 

(8) 改採電腦化圖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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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 (民國 93 年～98 年) 

1. 面臨問題： 

(1) 有鑑於第一次的成果，本期針對台北縣內所有市(彼時尚未改制)進

行全區域的航測地形圖測繪，作業總量龐大，時間及經費成本高昂。 

(2) 以當時的技術，航測需要倚賴合適的天氣才能夠順利完成航拍，導

致十分仰賴天氣情況，再加上解算作業繁瑣，進而增加時間成本。 

(3) 因應地價高漲，精度需求提升。 

2. 解決方案： 

(1) 引進數位航測相機(DMC)攝影，直接獲取數位影像，全面改用電腦

數位航測工作站測繪地形圖。 

(2) 在航拍飛機上加裝衛星定位及慣性導航（GPS/IMU）設備，大量地

減少地面控制點的數量，縮短了地面控制測量的時間以及降低了對天候

的依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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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 (民國 98 年～100 年) 

1. 面臨問題： 

針對部分尚未完成的區域繼續進行測製，時間成本及精度面臨挑戰。 

 2. 解決方案： 

(1) 將數位航測相機再升級到更大像幅，提升影像品質，增加涵蓋率。 

(2) 以影像匹配方式自動化測量空中三角點，大量減少人工選點、觀測

的時間，降低空中三角的時間成本。 

 

第四期(民國 100 年～103 年) 

1. 面臨問題： 

(1) 發現不同單位之間有各自測製的地形圖，在圖資之間會有所誤差，

另外重複測製也造成資源浪費。 

 

2. 解決方案： 

(1) 利用本府民政局管理、擁有之航空影像，進行 DEM 測製後，與內

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所測製通用版 1/5000 電子地圖融合製作全市

1/5000 地形圖，以達到本府已有資料最佳化整合運用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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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期 (民國 103 年～105 年) 

1. 面臨問題： 

(1) 因應地價飆漲及科技技術進步，所需求精度要求越來越高。 

(2) 三維都市模型意識的概念抬頭。 

(3) 因應越來越多的地形圖測製及維護，需要之經費亦隨之高漲。 

2. 解決方案： 

(1) 研擬出本市地形圖更新維護的最經濟方式，既能真實修測出有變動

之處又能節省經費，使本市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更新維護單價為全國各都

市中最低者。 

(2) 為因應都市計畫所需空間資料未來必將朝向三維化發展的國際趨

勢，依據國際標準組織（ISO）採納的 CityGML 三維都市模型建置標

準，研擬本市三維都市模型建置規範，並選擇小範圍進行試辦。 

(3) 隨著光電科技的進步，再次升級航拍相機到像幅更大、像元更細

緻，提升地面解析力、判釋能力及測圖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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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期(民國 105 年～107 年) 

1. 面臨問題： 

(1) 因應越來越成熟的三維都市模型，若要求取最貼近真實的樣貌，其

資料量及所花費金額會太過龐大。 

(2) 有鑑於航測地形圖的技術成熟以及科技技術的進步，原先航測地形

圖測製規範已跟不上當前所使用的科技技術。 

2. 解決方案： 

(1) 研究以影像密匹配技術，經濟快速建置都市三維表面模型替代昂貴

的 CityGML 格式三維都市模型。待日後經費充裕時再由此三維表面模

型加工成符合 CityGML 格式的三維都市模型。 

(2) 修訂新北市一千分之一數值航測地形圖測製作業規範，使之更符合

當前科技發展的狀況及本市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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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期(民國 107 年～109 年) 

 1. 面臨問題： 

三維都市模型的概念成熟，若採用 CityGML 格式三維都市模型，經費

成本及時間成本太高。 

 2. 解決方案： 

(1) 持續研究如何建置簡易三維都市模型以取代 CityGML 格式三維都

市模型，俾降低建置經費。 

(2) 研擬出將現有地形圖建物平面向量資料配賦簡易高程資料後，建置

成塊狀的積木式三維都市模型，並成功將仍在設計中 BIM 模型融入其

中，證明積木式三維模型應用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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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成果(1-8 期) 

    新北市政府(原台北縣政府)自 86 年起委託辦理航測地形圖作業迄今，目前

已進入第八期委外辦理新、修測作業，其中 1~4 期以新測為主，5~8 期為修測

作業每期修測約 2 萬 1 千餘公頃，3 期共 6 年可將新北都市計畫區範圍(臺北水

源特定區除外)共 6 萬 4 千餘公頃全部修測完成，分期新、修測情形(如下圖十八

及下表一)： 

 

 

 

圖十八、新北市航測地形圖新、修測分期分區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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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航測地形圖分期、分區測製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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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申請意願分析 

    自 86 年起委託辦理航測地形圖作業迄今(110 年)，每測區至少歷經 2 次以

上測製，110 年至 115 年啟動第 3 輪修測作業，提供 6 年內最新圖資，避免圖

資與現況落差太大，對使用者而言，最新圖資可提供最新、最正確規劃設計參考。 

由下表二顯示近三年申請數值圖檔變化量，表三針對 107-109 年申購數值

圖檔、圖紙統計表，當全市都市計畫區修測完成，皆有一波地形圖檔申購需求。 

 

年度 本府所屬機關 

、學校無償提供 

其他政府機關、

學校 1000 元 

公司行號申請

3000 元 

合計(單位:幅) 

105 3872 238 140 4250 

106 7825 314 173 8312 

107 20665 172 160 20997 

108 8046 154 215 8352 

109 17024 293 213 14251 

110(統計

至 9/31 止) 

12076 162 172 12411 

表二    105-110 年度申請數值電子檔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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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紙本圖紙 數值圖檔 合計(單位:圖幅) 

105 1727 4250 5977 

106 1635 8312 9947 

107 1495 20997 22492 

108 1482 8352 9834 

109 1334 14251 15585 

110(統計至 9/31 止) 908 12411 13319 

表三    105-110 年申購圖紙、數值電子圖檔數量統計表 

    由上表二中可得知，近年來申請數值地形圖的圖幅數有逐漸增加的趨勢，說

明數值地形圖的需求量逐漸變大，另外從表一中可以發現，又以本府所屬機關增

加的需求量最大，其中像是 109 年因新北市第二輪測製完成，許多本府所屬機

關皆向本局申請全區地形圖數值檔用以更新圖資，申請機關包含交通局、水利

局、捷運局、工務局、養護工程處、新建工程處、都市更新處等，用以評估交通

動線、污水下水道工程設計、道路工程設計、捷運路線規劃考量、都市更新地區

評估等，使得申請的圖幅數大幅提高，也替各機關節省龐大的測量費用，預計於

115 年第三輪修測完成時相關機關會再次提出申請。 

另外也可以在表一中發現一般民間機構及學校對地形圖數值電子檔需求正

逐年上升，而反觀表二中申請紙本地形圖的數量則是逐年下降，其中學校申請用

途大部分用於都市計畫、建築設計方面之學術研究，公司行號申請用途大部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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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建築工程規劃設計參考。 

由於學校及公司行號目的係做研究、規劃設計，需要圖層套疊相關功能，而

只有數值電子檔才有辦法與其他圖資套疊運用，相較之下一般紙本地形圖雖價錢

較為便宜但因運用層面較窄，申請數量已然逐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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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與建議 

 在過去，不論是地形圖建置及應用，都是所謂的「紙」上談兵，以前的地形

圖就是用手繪製出一張真實的圖紙，但隨著時代的進步，電腦的出現及測量技術

的改進，我們可以發現製作地形圖已經從手繪逐漸演進成電腦製圖，測量方法也

從現況測量逐漸被航空測量取代，其效率可謂大幅的提升。 

通過本篇統計數據可以發現，近年來申請數值地形圖的圖幅數有著顯著式的

成長，這也變相地說明了 GIS 使用的趨勢。另外，本篇研究分析發現目前航測地

形圖於法制面、技術面及應用面等 3 大面向所面臨的問題尚有待改善。  

在法制面中，因為現行法規規定航空攝影測量需要有飛行員及測量人員，導

致申請流程繁瑣並耗時耗力，並且目前有一些新興的測量技術，像是光達

(LIDAR)、無人航空載具(UAV)等，都未被法規明確的規範，這方面仍待中央主

管機關訂定相關的規範，俾利地方政府遵循。 

在技術面的部分，由於航空攝影測量外業的部分主要受限於天候因素，以及

在繪製地形圖過程中：立體測圖、調繪補測及地形圖編修等步驟，還是會用到人

力判讀及人工修正，除了容易產生誤差以外，也增加人力及時間成本。另外，目

前無人航空載具(UAV)及光達(LIDAR)相關技術在測繪製圖中已大幅精進，能否

以無人航空載具(UAV)搭配光達(LIDAR)取代現行航空飛機測製也仍待進一步研

析。 

在應用面中，由於目前從測量完成到真正開放給民眾使用地形圖，這中間大



第 41 頁，共 42 頁 

約需要 1~2 年的時間，製圖的過程過於冗長，另外整個新北市大約需要 6 年才

能測製完一輪，對於民眾來說，圖資的更新速度不夠快，可能導致圖資與現況不

符，造成更多問題。 

未來，除了可以針對法規面增訂相關規範外，也可以在技術面增訂無人航空

載具(UAV)測繪技術，其中，利用無人航空載具(UAV)測繪技術也可以變相地降

低天候的影響因子。另外甚至與 AI 人工智慧相結合，進行輔助或甚至替代人工

判讀，以節省人力、降低人為誤差及提高製圖效率，並且可以大幅的降低製圖時

間，才有機會提升圖資的更新速度，進而實現即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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